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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时间：2026年5月20日
会议地点：线上
主 持 人：韩福乾
参加人员：许  静、谢荣春、张喜臣、戴  歌、杨  帅
会议内容：

关于阿尔山市温泉街森林康养步道建设项目需研判顺延中标公司事宜
（张喜臣）
张喜臣：我局负责实施的阿尔山市温泉街森林康养步道建设项目（二次），因中标供应商誉尚国际贸易（沈阳）有限公司提供的步道立杆检测报告出具单位不符合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被庆云县昊晟体育器材有限公司投诉至市财政局；市财政局经核查于2026年5月18日作出阿财购决〔2026〕1号投诉处理决定，认定投诉成立、原中标结果无效，
	投标公司
	报价金额

	誉尚国际贸易（沈阳）有限公司
	1380400.00元

	庆云县昊晟体育器材有限公司
	1698668.00元

	河北威尔特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1926800.00元


本项目采用竞争性谈判采购方式，评审规则明确为最低价中标，评标环节已依规完成所有投标单位资格审查、资质核验及报价排序工作，前期已完整完成投标文件评审、资质符合性比对、商务技术条款核实等全流程认定工作。经市财政局研判，在原中标单位中标资格失效后，按照采购流程及竞争性谈判择优低价选取原则，依次顺延候选中标单位，经综合核对资质条件、投标文件内容、项目履约能力及最终报价等各项要素，确认庆云县昊晟体育器材有限公司各项资质齐全、投标资料合规，完全契合项目采购全部要求，同时该单位报价合理且位列顺位第二，符合项目中标顺位顺延相关规定，具备顺延成为本项目中标单位全部条件。现特将此事提请三重一大会议。
杨  帅：同意
戴  歌：同意
谢荣春：同意
韩福乾：同意

